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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1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诺普信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8 

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诺普信字号使用权许可股东使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“诺普信”字号使用权许可股东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2008年2月18日，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并上市，股票简称“诺普

信”，使“诺普信”品牌知名度通过证券市场得到进一步提升，被市场广为认识

及接受。公司拟与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信南方”）签署

《字号使用许可协议》，无偿授予“诺普信”字号使用权于融信南方使用，深圳

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将更名为“深圳市诺普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”(暂定名，

以工商核定为准)。 

融信南方使用“诺普信”字号仅用于变更公司名称，不以可能损害公司字号、

商标、商誉的方式使用“诺普信”字号，且不会违反《商标法》其他禁止性规定。

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不与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有竞争关系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

先生严格遵守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》中的内容，避免同业竞争，以及原则上不

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关系说明 

融信南方持有公司股份79,441,832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8.69%，系公司实际

控制人卢柏强先生控制的企业。 

三、融信南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4,500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卢沛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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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白石路3609号深圳湾科技生态

园二区9栋A36层15单位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兴办实业(具体项目另行审批)；投资管理咨询(不含证券咨

询及其他限制项目)；国内贸易(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

批准的项目除外)；园林工程设计及施工;花卉、苗木种植、水产养殖(以上项目

由分支机构申办经营)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、卢丽红女士分别持有94%、6%的股

权。 

四、字号许可使用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同意融信南方在企业名称中使用“诺普信”字号。 

（二）未经公司另外授权同意，融信南方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1、将授权字号用于其它主体或授权其他主体使用授权字号。 

2、以授权字号设立融信南方的分支机构。 

3、将授权字号用于申请注册商标或其它知识产权。 

4、授权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授权字号。 

5、在经营与宣传中有误导消费者、交易对方（将融信南方与公司混同）的

行为。 

6、损害授权字号或以可能损害公司商誉、公司注册商标的方式使用授权字

号。 

7、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。 

（三）授权期限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融信南方与公司之间不再具有投资

关系之日止。 

（四）授权及费用：公司同意融信南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无偿使用授权字号。 

（五）许可协议生效和终止 

1、本协议在双方签署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。 

2、 融信南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公司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： 

（1）违反本协议约定，经公司通知后5日内仍不改正的； 

（2）融信南方经营行为中出现违法、违规行为，导致被行政机关处罚或有

其它损害公司授权字号、商标、商誉的行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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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不论何种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后，融信南方同意（1）立即停止任何使用

授权字号的行为，和（2）在收到公司要求停止使用授权字号通知之日30日内，

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办理企业名称的变更登记手续、更换招牌或标志、修

改互联网和网址名称等，停止使用授权字号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，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： 

1、根据《商标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拥有“诺普信”商标及字号的完全所

有权，故有权合法授予融信南方其字号使用权，且不违反《商标法》其他禁止性

规定。 

2、融信南方使用“诺普信”字号仅用于变更公司名称，不以可能损害公司

字号、商标、商誉的方式使用“诺普信”字号，且不会违反《商标法》其他禁止

性规定。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不与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有竞争关系，公司实际控制

人卢柏强先生严格遵守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》中的内容，避免同业竞争，以及

原则上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就《关于“诺普信”字号使用权许可

股东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表决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4、基于上述意见，我们同意《关于“诺普信”字号使用权许可股东使用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